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空间单元不得设置厨房。

9.4 住宅、 商业类建设项目配建的城市公共景观绿地应高标准设

计建设， 并配置儿童游憨设施和体育健身设施， 满足市民多样化

休闲需求。

9.5沿城市开敞空间布置的商业、 住宅和公建类项目建设方案应

多方案（不少于2个）报审。 各方案在空间布局、 功能结构、 建

筑形态等方面应具有明显区别， 并通过专家论证、 集体会商等形

式比选后确定批准方案。

10 附则

IO.I 建设方案批准后有效期一年， 有效期内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

证的， 应重新申请规划审批（政府部门原因除外）。

10.2基础设施、景观设施类项目以及列入国家、省级相关行业部

门计划名录的工业、 文化旅游类项目， 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，

可临时批准概念性建设方案， 用于办理其它前期手续， 相关前期

手续到位后， 再办理正式建设方案规划审批手续。 住宅、 商业等经

营开发类项目不得办理概念性建设方案规划审批。

符合模拟审批规定的建设方案，审批流程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10.3别墅、合院、庄园、公寓等类型的建设方案应符合国家、省、

市相关政策要求。

10.4重大项目的建设方案的规划审批程序按照宜兴市国土空间

规划委员会相关规定执行。

10.5建设方案批准后， 除符合以下情形外， 不得申请调整变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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